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

芜湖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消防
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二级机构、各直属学校、师大附中、附小、附幼：
近期，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一些火灾事故。为了深刻吸取教训，有效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校园安全稳定，现将省教育厅《转发关于通报2016年全国教育系统火灾情况 进一步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皖教秘思政〔2017〕19号）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芜政办秘〔2017〕49号）文件一并转发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
一、高度重视，全面落实
各单位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文件精神，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全面落实校园安全管理责任和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二、加强宣传与演练
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知识宣传、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提高广大师生员工及学生家庭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避险的能力。
三、全面排查整治
1、各单位要以学生宿舍、食堂、礼堂、实验室、教室、图书馆、会议室等人群密集场所为重点，结合《关于印发芜湖市教育系统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芜教法[2016]96号）要求，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责任到岗，落实到人，整改到位。
2、对市消防支队和市教育局联合开展的全市寄宿制学校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排查的问题，各相关单位要落实整改方案、时限、资金和防范措施，确保限期整改到位，并在整改完成后将整改材料（加盖单位公章）报局法规科。
 
附件：
1、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
2、安徽省教育厅转发关于通报2016年全国教育系统火灾情况 进一步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
 
芜湖市教育局
2017年3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